
苏州大学东吴商学院公派出国（境）人员管理暂行规定
 　根据《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改进和加强出国留学人员工作若干问题》和国务院《关于出国留学人员工作的若干暂行规定》以及《苏州大学出国（境）人员管理暂行办法》、《关于苏州大学教师公派出国（境）管理相关政策的补充规定》等文件精神，结合我院具体情况，对由我院资助的出国（境）人员（以下简称“出国人员”）的管理特制定如下暂行规定：　　

　　一、选派方针
　　出国人员派遣须遵循“按需派遣、德才兼备、学用一致、保质保回”的方针，有计划、有重点地派遣政治素质好、道德品质优、发展潜力大、创新精神强的业务骨干出国深造，多渠道、多途径地加大我院学科、学术带头人和骨干教师的培养力度，坚持为学院学科建设、专业建设服务，坚持为学院教学、科研服务，坚持为学院事业发展服务。 
　　二、组织领导
　　1、学院成立派出工作领导小组，由分管领导担任组长。

　　2、派出工作领导小组的职责包括：

　　  （1）制定和修订派出工作管理办法；

　　  （2）决定派出人选；

　　  （3）负责处理与派出工作有关的重大事件与相关问题。

三、资助标准及资助期限       
学院支持和鼓励本院教师申请国家留学基金资助、江苏政府留学奖学金资助、江苏省高校优秀中青年教师和校长境外研修项目资助、学校公派出国（境）访学资助。学院公派是上述资助的补充。

学院公派资助经费包括国外生活包干费和往返国际机票（经济舱）费用两部分，其中国外生活包干费参照学校公派的标准执行。

资助名额，每年度2-5名；资助期限，不超过6个月。
四、出国人员选派
　　（一）选派内容
　　学院公派出国人员选派内容包括出国留学和出国工作两大类，出国留学包括访问学者、高级访问学者等，出国工作包括出国任教、出国讲学、合作研究等。

　　（二）选派条件
　　1、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，热爱教育事业，为人师表，作风正派，爱岗敬业，锐意创新。

　　2、在学院工作两年以上，具有硕士及以上学位，教学效果优良，科研能力较强，专业基础扎实，发展潜力大。

　　3、掌握相应国家、地区的语言文字，外语熟练，听、说、读、写能力强，已经通过相应的外语水平考试（必要时学院可组织外语水平能力测试，择优选派），符合派出的外语要求。

　　4、身体健康，符合出国的有关规定。

　　5、出国半年及以上的人员回院后，应在学院服务三年以上才能申请再次出国。

　　（三）选派程序
　　1、由本人申请，所在系（所）签署意见，经院派出工作领导小组审核同意后，报学校人事处审批，并按学校有关规定办理相关出国（境）手续。
　　2、申请材料包括：

　　①出国申请1份（写明个人简况及教学科研情况，明确拟出国时间、出国任务、所赴国家及单位、经费渠道等）；

　　②根据选派的不同情况提供相应的材料。

3、出国人员录取或确定后，应与学校签订“公派出国人员协议书”，协议书中应明确双方的权利义务、出国人员服务期限等。
4、出国人员离境前，学院应安排谈话，明确派出任务、出国注意事项及有关纪律。

　　五、出国人员在国（境）外期间及回国后的管理
　　（一）在国（境）外期间的管理
　　出国人员在国（境）外期间应与院人事秘书及所在系（所）保持联系，所在系（所）应主动关心他们在国外的工作及生活情况，了解他们的科研进展，把握他们的思想动态，并及时向他们通报学院的最新情况，做好出国人员按期回国的思想工作。

　　（二）延期回国
1、出国人员确因学习或工作需要，需延长在国（境）外的期限，应经过批准。延长期限最长为半年，且只能延长一次；
2、申请延期回国的，要提前两个月向学院派出工作领导小组提交本人书面申请、国（境）外所在机构或国（境）外导师同意函和资助证明。学院派出工作领导小组同意后报人事处审批并办理相关延期手续。
3、对未经批准延期、滞留不归的出国（境）人员，从超期之日起按旷工处理。
4、延期期间不享受学院有关绩效工资待遇。
　　（三）回国事项
　　1、出国（境）人员回国后，应立即向学院派出工作领导小组报到，递交相关成绩、证书、成果复印件，填写《出国（境）人员鉴定表》，由人事秘书存档。

　　2、出国人员回国后，原则上回原系（所）原岗位工作。

　　3、出国（境）人员在国(境)外取得报酬的，应按国家有关规定缴纳个人所得税。 
　　六、公派出国人员有关待遇
　　1、出国（境）人员出国（境）期间的工资待遇按学校有关规定执行。

　　2、出国（境）前的培训费、差旅费、公证费、评审费及其它费用由个人自理。

　　3、出国（境）人员在获准延长期内的国外费用按学校有关规定执行。

4、对未经批准延期、滞留不归的出国（境）人员，按学校有关规定追究其违约责任。 
七、绩效管理
公派出国（境）人员回国后，应完成相应的教学或科研任务。

1、公派出国（境）人员回国后，在两年内应开设一门全英语课程，否则在第三年扣减出国（境）期间学院所发绩效工资的70%。
2、出国（境）人员回国后，在两年内应发表两篇二类核心期刊以上（含两篇）的科研论文，否则从回国后的第三年按学院确定的科研绩点按比例扣减在出国（境）期间所发的绩效工资。
八、本暂行办法自发文之日起执行。未尽事宜，按学校文件规定执行。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东吴商学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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